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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润 为 零 的 水 平 ， 并 实 现 资 源 的 配 置 最 优 化 。 可 竞 争 市 场 理 论 对 政 府 规 制

提 出 了 挑 战 。 在 可 竞 争 市 场 理 论 来 看 ， 即 使 是 自 然 垄 断 产 业 ， 只 要 市 场 是

可 竞 争 的 ， 政 府 规 制 就 没 有 必 要 存 在 ， 规 制 机 构 所 要 做 的 不 是 限 制 进 入 ，

而 是 应 降 低 产 业 的 进 入 壁 垒 ， 创 造 可 竞 争 的 市 场 环 境 。 41可 竞 争 市 场 理 论

为 放 松 规 制 提 供 了 理 论 依 据 和 改 革 方 向 。  

（ 四 ） 激 励 性 规 制 理 论  

政 府 为 了 制 定 有 效 率 的 规 制 政 策 ， 必 须 尽 可 能 获 取 企 业 的 经 营 信 息 ，

而 企 业 则 倾 向 于 隐 瞒 信 息 。 如 果 政 府 不 能 获 得 真 实 的 信 息 ， 就 难 以 按 照

实 际 成 本 制 定 管 制 价 格 ， 企 业 则 可 以 通 过 对 信 息 的 垄 断 获 取 额 外 收 益 。

所 以 政 府 为 了 作 出 成 本 最 小 的 选 择 ， 即 鼓 励 企 业 披 露 信 息 。 激 励 性 规 制

理 论 就 是 研 究 如 何 采 取 激 励 手 段 来 实 现 以 最 小 成 本 获 得 规 制 信 息 、 激 励

企 业 提 高 效 率 的 目 的 。  

日 本 著 名 规 制 经 济 学 家 植 草 益 认 为 ， 所 谓 激 励 性 规 制 ， 就 是 在 保 持 原

有 规 制 结 构 的 条 件 下 ， 激 励 受 规 制 企 业 提 高 内 部 效 率 ， 也 就 是 给 予 受 规 制

企 业 以 竞 争 压 力 和 提 高 生 产 或 经 营 效 率 的 正 面 诱 因 。 激 励 性 规 制 给 予 受 规

制 企 业 一 定 的 价 格 制 定 权 ， 让 其 利 用 信 息 优 势 和 利 润 最 大 化 动 机 ， 主 动 提

高 内 部 效 率 、 降 低 成 本 ， 并 获 取 由 此 带 来 的 利 润 增 额 。 因 此 ， 激 励 性 规 制

相 对 于 传 统 规 制 而 言 ， 只 需 关 注 企 业 的 产 出 绩 效 和 外 部 效 应 ， 而 较 少 控 制

企 业 的 具 体 行 为 ， 企 业 在 生 产 经 营 中 具 有 更 大 的 自 主 权 。 42 

四 、“去 中 心 化 ”的 规 制 观 念  

在 媒 介 融 合 的 背 景 下 ， 传 媒 规 制 面 临 更 为 复 杂 的 规 制 环 境 ： 传 播 技

术 快 速 发 展 ， 市 场 主 体 日 益 多 元 ， 规 制 目 标 既 需 增 强 对 消 费 者 的 保 护 ，

又 需 维 护 公 共 利 益 ， 同 时 还 需 兼 顾 促 进 市 场 繁 荣 。 而 规 制 部 门 却 受 到 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1 柳旭波.传媒业产业组织研究——一个拓展的 RC-SCP 产业组织分析框架[D]. 天津：南开大学，

2007:50. 

42 余东华. 激励性规制的理论与实践述评: 西方规制经济学的最新进展[J]. 外国经济与管理，2003

（7）: 44-4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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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 与 信 息 不 足 等 制 约 ， 不 可 避 免 地 导 致 规 制 的 科 学 性 、 有 效 性 问 题 。 西

方 国 家 20 世 纪 70 年 代 就 开 始 对 国 家 垂 直 式 监 管 的 有 效 性 产 生 了 怀 疑 ，

开 始 探 索 管 理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替 代 模 式 ，于 是 出 现 了 所 谓 的 “ 从 管 理 到 治

理 ”的 转 变 （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）。 43而 有 的 学 者 更 是 从 理 论 上 ， 对

传 统 “ 规 制 ” 的 含 义 进 行 重 构 ， 试 图 为 新 经 济 、 社 会 形 势 下 的 规 制 实 践 提

供 理 论 依 据 。“去 中 心 化 ”视 角 便 是 对 规 制 的 含 义 进 行 了 扩 展 ，对 规 制 的 性

质 和 功 能 机 制 进 行 了 新 的 解 释 。  

传 统 的 命 令 与 控 制 式 （ command and control） 的 规 制 ， 是 由 国 家 权 力 机 关

通 过 立 法 形 式 ，以 制 裁 惩 罚 为 保 障 而 实 施 的 管 制 ，其 假 设 前 提 是 “国 家 ”（ state）

有 权 力 实 施 命 令 与 控 制 ， 是 唯 一 的 命 令 者 与 控 制 者 ， 且 能 有 效 实 施 命 令 与

控 制 。 但 实 际 情 况 并 非 如 此 ，“你 命 令 我 服 从 ”式 和 以 “国 家 ”为 中 心 的 法 定 规

制 （ statutory regulation） 存 在 着 诸 多 缺 陷 。 比 如 ， 以 强 制 性 为 特 征 的 法 律 工 具

过 于 简 单 ，有 时 并 不 一 定 适 当 ，这 是 工 具 性 缺 陷 ；规 制 部 门 往 往 认 知 不 足 ，

难 以 界 定 问 题 的 原 因 ， 也 就 难 以 制 定 适 当 的 解 决 方 案 ， 这 是 信 息 与 知 识 的

缺 陷 ； 规 制 可 能 不 被 业 界 认 可 、 接 受 ， 导 致 规 制 的 实 施 不 到 位 ， 这 是 执 行

上 的 缺 陷 ； 被 规 制 者 不 愿 遵 守 ， 规 制 者 维 护 公 共 利 益 动 机 不 足 ， 这 是 动 机

缺 陷 。 44 由 此 ， 英 国 学 者 朱 丽 娅 布 莱 克 （ Julia Black） 指 出 ， 对 规 制 的 内 涵 ，

应 该 从 政 府 与 社 会 和 社 会 各 部 门 之 间 的 互 动 等 多 个 角 度 理 解 ， 形 成 一 个 对

规 制 的 “去 中 心 化 ”的 解 读 。  

在 “去 中 心 化 ”视 角 下 ， 规 制 的 含 义 变 得 更 宽 泛 ，“国 家 ”角 色 有 无 并 不 是

规 制 成 立 的 重 要 因 素 ， 相 反 ， 规 制 应 当 是 管 治 者 与 被 管 治 者 相 互 协 调 、 相

互 适 应 、 相 互 影 响 和 相 互 平 衡 的 互 动 过 程 ， 从 而 产 生 出 新 的 互 动 模 式 ， 使

社 会 行 为 者 组 织 起 来 。  

在 规 制 实 践 中 ， 自 我 规 制 与 共 同 规 制 体 现 了 国 家 与 社 会 互 动 ， 整 合 了

法 定 规 制 机 构 与 社 会 行 为 者 的 力 量 ， 相 对 于 传 统 的 命 令 与 控 制 式 的 法 定 规

制 ， 被 称 为 替 代 性 规 制 （ alternative regulation）。 45在 西 方 的 规 制 实 践 中 ， 自 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3 Saurwein F. Regulatory choice for alternative modes of regulation: how context matters[J]. Law & 

Policy, 2011, 33(3): 334-366. 
44 Black J.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regulation[J]. Australian Journal of Legal Philosophy, 2002, 27:1-35. 
45 Just N, Latzer M. Self-and co-regulation in the mediamatics sector: European community (EC) 

strategies and contributions towards a transformed statehood[J]. Knowledge, Technology & Policy, 
2004, 17(2): 38-6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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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 制 、 共 同 规 制 等 替 代 性 规 制 形 式 日 益 引 起 重 视 ， 并 在 实 践 中 发 挥 了 重 要

作 用 。 本 书 特 别 对 这 一 规 制 发 展 的 新 动 向 做 了 详 细 的 阐 述 ， 以 期 对 我 国 的

传 媒 规 制 建 设 提 供 一 定 的 参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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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  传媒产业融合的实质与表现  

一 、 实 质 ： 技 术 与 平 台 融 合  

1998 年 ，Ono 和 Aoki 研 究 了 电 信 、广 播 电 视 和 出 版 三 个 产 业 的 融 合 现 象 ，

建 立 了 一 个 三 维 模 型 来 表 示 三 者 的 传 播 技 术 特 性 ， 并 揭 示 其 融 合 发 展 的 实

质 和 规 律 ， 46如 图 1-3 所 示 。  

图 中 X 轴 表 示 信 息 发 送 方 和 接 收 方 的 对 应 关 系 ，负 向 一 侧 表 示 交 换 型 传

播 关 系 ， 即 一 对 一 的 信 息 沟 通 ，语 音 电 话 便 属 于 这 种 类 型 。 X 轴 正 向 一 侧 表

示 分 配 型 传 播 关 系 ， 即 一 对 多 的 单 向 传 播 ， 广 播 电 视 和 出 版 即 属 于 此 类 。  

 

图 1-3  Ono 和 Aoki 产业融合模型 

来源：刘颖悟. 三网融合与政府规制[M]. 北京：中国经济出版社，2005：52. 

Y 轴 表 示 各 传 播 类 型 对 传 输 网 络 带 宽 的 要 求 。 原 电 信 的 语 音 业 务 属 于

低 带 宽 业 务 ， 而 电 视 业 务 则 属 于 高 带 宽 业 务 。  

Z 轴 表 示 信 息 传 输 平 台 的 专 用 程 度 。 专 用 平 台 上 的 业 务 主 要 有 基 本 电

信 服 务（ 如 电 话 、传 真 ）、广 播 、有 线 电 视 、印 刷 等 。非 专 用 平 台 上 的 业 务

有 ： 基 于 IP 的 业 务 、 电 子 邮 件 、 电 子 出 版 物 等 。  

Ono 和 Aoki 认 为 ， 技 术 的 融 合 促 进 了 两 种 方 向 的 转 换 ： 一 是 在 低 带 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6 转引自刘颖悟. 三网融合与政府规制[M]. 北京：中国经济出版社，2005:5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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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一 侧 ， 从 专 用 平 台 向 非 专 用 平 台 的 转 变 。 比 如 IP 电 话 ， 传 统 的 电 话 是 基

于 专 用 的 电 信 电 话 网 传 送 的 ，而 IP 电 话 则 可 以 绕 开 传 统 电 话 网 而 利 用 非 专

用 的 互 联 网 传 送 ； 传 统 的 报 刊 发 行 也 是 依 靠 专 用 的 发 行 渠 道 ， 而 电 子 出 版

物 却 可 以 通 过 非 专 用 的 互 联 网 平 台 发 行 。 二 是 主 要 在 非 专 用 平 台 的 一 侧 ，

低 带 宽 向 高 带 宽 需 求 转 变 ， 在 专 用 平 台 如 电 话 网 也 有 此 发 展 方 向 。  

Ono 和 Aoki 这 个 模 型 深 刻 揭 示 了 传 媒 产 业 融 合 的 技 术 发 展 特 征 。 在 信

息 化 进 程 中 ， 这 两 种 转 换 ： 从 专 用 平 台 向 非 专 用 平 台 转 换 、 低 带 宽 向 高 带

宽 转 换 对 电 信 、 广 播 电 视 与 出 版 三 个 产 业 融 合 起 到 重 要 作 用 ， 尤 其 是 从 专

用 平 台 到 非 专 用 平 台 转 换 ，意 味 着 三 大 产 业 运 作 都 在 同 一 操 作 系 统 中 工 作 ，

为 产 业 融 合 提 供 了 共 同 的 基 础 平 台 。  

通 信 技 术 与 传 输 平 台 融 合 发 展 的 过 程 ， 可 分 为 两 个 发 展 阶 段 。 47技 术

发 展 的 第 一 阶 段 是 数 字 化 、 计 算 机 化 与 包 交 换 技 术 ， 此 三 者 对 信 息 通 信 技

术（ ICT）领 域 的 整 体 面 貌 、各 种 技 术 与 应 用 的 成 型 与 发 展 有 着 根 本 性 的 影

响 。 数 字 化 技 术 是 在 所 有 技 术 变 化 与 发 展 中 最 根 本 的 前 提 条 件 。 数 字 化 技

术 使 整 个 价 值 链 得 以 协 同 管 理 ， 并 由 此 而 技 术 化 、 低 成 本 地 扩 展 网 络 接 入

与 核 心 网 络 资 源 。 计 算 机 化 是 另 一 个 基 础 性 技 术 发 展 。 计 算 机 成 为 基 础 设

施 中 的 关 键 部 分 ， 计 算 机 网 络 节 点 替 代 了 交 换 器 ， 使 得 网 络 节 点 更 具 有 智

能 性 。 而 包 交 换 技 术 使 不 同 网 络 设 施 中 的 既 有 资 源 利 用 更 富 效 率 ， 并 使 同

一 网 络 平 台 提 供 多 种 服 务 乃 至 平 台 融 合 成 为 可 能 。  

第 二 阶 段 的 技 术 发 展 有 三 个 不 同 的 趋 势 ： 互 联 网 协 议 （ Internet Protocol，

IP） 的 出 现 、 新 的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和 技 术 融 合 。 在 基 础 设 施 与 网 络 服 务

领 域 ， IP 技 术 的 发 展 使 得 传 输 层 与 服 务 、 应 用 层 分 离 开 来 。 新 的 网 络 基 础

设 施 是 第 二 个 发 展 趋 势 ， 包 括 已 有 的 合 法 的 通 信 网 络 中 新 传 输 网 络 设 施 的

发 展 、 原 有 的 合 法 但 非 用 于 传 播 的 网 络 设 施 （ 如 电 力 线 路 传 播 ） 的 发 展 、

无 线 和 有 线 技 术 中 新 的 物 理 设 施 的 应 用 ，如 Wi-Fi、光 纤 、光 电 混 合 设 施 等 。

技 术 融 合 即 为 以 上 技 术 发 展 所 催 生 的 结 果 。  

二 、 形 式 ： 产 品 、 平 台 、 组 织 与 规 制 融 合  

产 业 融 合 的 表 现 可 以 分 为 几 个 层 次 。 国 内 研 究 者 周 振 华 认 为 ， 电 信 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7 Bezzina J, Terrab M. Impacts of new technologies on regulatory regimes[C]. Communications & 

Strategies, Special Issue, 2005:15-3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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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播 和 出 版 三 个 产 业 的 融 合 有 四 个 潜 在 的 含 义 ， 包 括 媒 介 产 品 和 市 场 的 融

合 、 媒 介 平 台 的 融 合 ， 公 司 结 构 的 融 合 和 媒 体 管 理 与 政 策 的 融 合 。 48《 三

网 融 合 与 政 府 规 制 》的 作 者 刘 颖 悟 则 认 为 ，媒 介 融 合 包 含 媒 介 技 术 的 融 合 、

媒 介 业 务 的 融 合 、 媒 介 所 有 权 的 融 合 以 及 媒 介 政 府 规 制 的 融 合 。 49欧 盟 委

员 会 关 于 电 信 业 、 媒 体 业 和 信 息 技 术 部 门 融 合 的 绿 皮 书 认 为 ， 产 业 融 合 可

以 分 为 技 术 与 平 台 融 合 、 产 业 联 盟 与 并 购 、 服 务 与 市 场 的 融 合 三 个 层 次 ，

并 且 有 可 能 但 不 一 定 导 致 规 制 的 融 合 ， 每 个 层 次 的 融 合 并 不 一 定 会 导 致 另

一 个 层 次 的 融 合 。 50为 了 便 于 说 明 ， 本 研 究 把 产 业 融 合 在 传 媒 产 业 领 域 的

表 现 区 分 为 传 媒 服 务 形 式 即 产 品 、内 容 传 输 网 络（ 平 台 化 ）、传 媒 组 织 和 传

媒 规 制 四 个 方 面 的 融 合 。  

（ 一 ） 服 务 与 产 品 的 融 合  

IPTV 是 广 播 电 视 产 业 与 电 信 产 业 融 合 的 主 要 表 现 形 式 之 一 ， 指 的 是 在

IP 网 络 上 传 送 包 含 电 视 、视 频 、文 本 、图 形 和 数 据 等 ，提 供 高 服 务 质 量（ QoS）

和 高 体 验 质 量 （ QoE）， 安 全 、 双 向 互 动 的 可 管 理 的 多 媒 体 业 务 。 IPTV 是 以

电 视 机 作 为 主 要 显 示 终 端 ，通 过 宽 带 网 络 连 接 IPTV 平 台 ，为 用 户 提 供 包 括

视 频 广 播 、 视 频 点 播 以 及 信 息 服 务 、 视 频 通 信 等 多 种 互 动 多 媒 体 服 务 的 综

合 业 务 应 用 。  

传 媒 业 与 互 联 网 相 结 合 ， 可 以 衍 生 出 互 联 网 视 频 业 务 。 互 联 网 视 频 业

务 也 可 称 为 网 络 视 频 业 务 ， 它 是 以 计 算 机 为 显 示 终 端 ， 通 过 计 算 机 接 入 宽

带 网 络 ， 为 用 户 提 供 在 线 直 播 或 点 播 服 务 。 其 主 要 形 式 有 网 页 在 线 、 下 载

和 客 户 端 等 方 式 。比 如 NBC 环 球 和 新 闻 集 团 、迪 斯 尼 等 共 同 投 资 建 立 的 Hulu

公 司 ， 通 过 与 内 容 提 供 方 合 作 的 方 式 ， 用 互 联 网 直 接 为 用 户 提 供 正 版 视 频

内 容 。  

手 机 电 视 业 务 是 移 动 通 信 与 传 媒 业 、 互 联 网 业 融 合 的 业 务 形 式 。 该 服

务 通 过 手 机 终 端 连 接 互 联 网 ， 收 看 广 播 电 视 内 容 或 访 问 互 联 网 视 频 网 站 。

手 机 电 视 有 移 动 式 和 广 播 式 两 类 。 移 动 式 手 机 电 视 利 用 移 动 通 信 技 术 ， 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8 周振华. 信息化与产业融合[M]. 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3:42-44. 

49 刘颖悟，汪丽. 媒介融合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[J]. 传媒，2012（1）:73-75. 

50 European Commission. Green paper on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, media and 
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,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[R], 1997:2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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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无 线 通 信 网（ 如 3G 等 ）向 手 机 点 对 点 提 供 多 媒 体 服 务 ，这 种 方 式 相 当 于

通 过 公 网 访 问 视 频 的 模 式 。 广 播 式 手 机 电 视 利 用 数 字 广 播 电 视 技 术 ， 通 过

地 面 或 卫 星 广 播 电 视 覆 盖 网 （ 如 CMMB） 向 移 动 终 端 点 对 面 提 供 广 播 电 视

节 目 。 51 

各 种 融 合 服 务 的 出 现 ，也 使 得 新 型 的 消 费 终 端 产 品 进 入 市 场 ，如 Apple TV、

Google TV、 三 星 Smart TV 等 互 联 网 电 视 机 。 此 类 产 品 的 互 联 网 访 问 功 能 往 往 与

硬 件 生 产 商 或 服 务 提 供 商 其 他 业 务 相 关 联 ， 体 现 了 产 业 融 合 的 趋 向 。  

（ 二 ） 网 络 融 合  

在 传 输 网 络 上 ， 广 播 电 视 网 与 电 信 网 及 计 算 机 网 络 的 发 展 趋 势 表 现 为

技 术 标 准 趋 于 一 致 ， 网 络 层 互 联 互 通 ， 物 理 层 资 源 实 现 共 享 ， 业 务 应 用 层

互 相 渗 透 和 交 叉 ， 所 有 业 务 和 技 术 基 于 统 一 的 IP 通 信 协 议 。 52长 期 以 来 ，

三 类 网 络 各 自 独 立 ， 提 供 不 同 的 业 务 。 图 1-4 标 示 出 三 网 各 自 的 优 缺 点 ，

但 它 们 的 发 展 方 向 是 一 致 的 ， 即 朝 着 数 字 化 、 宽 带 化 、 智 能 化 、 综 合 化 和

多 媒 体 化 的 综 合 业 务 信 息 网 络 演 进 。 53 

 

图 1-4  三类网络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

来源：王小伟，刘世栋. 软交换——三网融合的关键技术[J]. 电视技术，2003（12）. 

原 有 的 电 信 网 交 互 能 力 强 ，但 带 宽 不 足 ，而 “下 一 代 网 络 ”（ Next Generation 

Network, NGN） 技 术 让 电 信 、 电 视 和 数 据 业 务 灵 活 地 构 建 在 一 个 统 一 的 平

台 上 ， 构 成 可 以 提 供 现 有 三 种 网 络 上 的 语 音 、 数 据 、 视 频 和 各 种 业 务 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1 王孝明，蒋力，姚良，等. 三网融合之路[M]. 北京: 人民邮电出版社，2012:54. 

52 袁超伟，张金波，姚建波. 三网融合的现状与发展[J].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，2010（6）:1-8. 

53 王小伟，刘世栋. 软交换——三网融合的关键技术[J]. 电视技术，2003（12）: 44-4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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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 络 解 决 方 案 。 中 国 电 信 建 设 的 城 市 光 网 ，以 高 性 能 路 由 集 群 、 IPv6 等 关

键 技 术 为 导 向 ，以 IP 全 业 务 支 撑 系 统 为 依 托 ，构 建 “百 兆 进 户 、千 兆 进 楼 、

T 级 出 口 ”的 网 络 能 力 ， 打 造 以 IP 化 、 扁 平 化 、 宽 带 化 、 融 合 化 为 核 心 特

征 的 可 管 可 控 的 绿 色 高 性 能 光 网 络 ， 54可 以 大 大 提 升 网 络 的 智 能 化 与 通 信

带 宽 ， 可 以 为 家 庭 客 户 提 供 语 音 业 务 、 高 速 上 网 业 务 、 IPTV 及 其 他 增 值

业 务 。  

而 有 线 电 视 网 经 过 数 字 化 改 造 ， 也 可 以 提 供 语 音 和 数 据 服 务 ， 向 全 业

务 功 能 发 展 。 2009 年 率 先 在 上 海 启 动 建 设 的  “ 下 一 代 广 播 电 视 网 ”（ Next 

Generation Broadcasting Network,  NGB）是 以 有 线 电 视 网 数 字 化 整 体 转 换 和 移 动 多

媒 体 广 播 （ CMMB） 的 成 果 为 基 础 ， 以 高 性 能 宽 带 信 息 网 技 术 为 支 撑 ， 同

样 具 备 “T 级 骨 干 、千 兆 进 楼 、百 兆 到 户 ”的 网 络 承 载 能 力 ，能 轻 松 实 现 高 速

宽 带 、 高 清 互 动 电 视 、 多 媒 体 通 信 等 三 网 融 合 全 业 务 运 营 。  

总 之 ， 电 信 网 与 广 播 电 视 网 都 朝 着 IP 化 、 全 业 务 运 营 方 向 发 展 ， 在 技 术

与 业 务 运 营 上 可 以 实 现 融 合 ，使 得 彼 此 成 为 异 质 同 构 的 复 制 性 竞 争 的 平 台 。55 

（ 三 ） 组 织 融 合  

技 术 融 合 与 网 络 融 合 的 发 展 ， 为 电 信 业 与 传 媒 业 组 织 结 构 形 态 向 融 合

性 组 织 演 变 提 供 了 技 术 基 础 ， 而 规 模 经 济 与 范 围 经 济 效 益 则 成 为 企 业 走 向

融 合 发 展 之 路 的 内 在 驱 动 力 。 因 此 ， 一 旦 获 得 政 策 的 许 可 ， 本 来 处 于 某 一

产 业 链 的 企 业 则 开 始 在 产 业 内 进 行 垂 直 整 合 ， 而 产 业 之 间 的 企 业 组 织 则 采

用 企 业 联 盟 或 水 平 并 购 的 方 式 组 建 跨 行 业 经 营 集 团 。 以 美 国 为 例 ， 1996 年

电 信 法 解 除 了 电 信 业 与 传 媒 产 业 跨 业 经 营 的 禁 令 之 后 ， 其 国 内 传 媒 与 通 信

市 场 掀 起 了 一 轮 新 的 兼 并 浪 潮 。  

美 国 Comcast 公 司 最 初 是 一 家 有 线 电 视 网 络 公 司 ， 20 世 纪 80 年 代 ， 它

通 过 一 系 列 大 胆 而 稳 健 的 资 本 举 措 ， 收 购 美 国 全 国 性 的 电 视 网 络 并 争 取 用

户 市 场 。 此 外 ， 还 向 内 容 生 产 环 节 扩 张 ， 开 通 了 针 对 儿 童 的 PBS Kids Sprout

全 天 候 频 道 ， 与 Sony 合 作 开 通 恐 怖 （ 片 ） 频 道 。 2011 年 收 购 NBC 环 球 后 ，

Comcast 成 为 美 国 最 大 的 电 视 节 目 生 产 商 和 供 应 商 ， 同 时 也 是 集 节 目 制 作 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4 王孝明，蒋力，姚良，等. 三网融合之路[M]. 北京：人民邮电出版社，2012:21. 

55 黄升民，谷虹. 数字时代的平台建构与竞争[J]. 现代传播，2009（5）:20-2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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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线 电 视 和 互 联 网 服 务 的 复 合 型 企 业 集 团 。 除 了 在 产 业 内 进 行 垂 直 整 合 ，

Comcast 公 司 1996 年 就 开 始 进 军 高 速 网 络 ，组 建 @Home 有 线 调 制 器 服 务 公 司 ；

2002 年 ， 完 成 对 AT&T 公 司 的 有 线 业 务 的 收 购 ， 成 为 美 国 头 号 有 线 运 营 商 ；

2005 年 ，Comcast 推 出 数 字 语 音 通 讯 服 务 后 ，基 本 形 成 延 续 至 今 的 “三 网 融 合 ”

业 务 结 构 布 局 。如 今 Comcast 是 美 国 最 大 的 有 线 电 视 网 络 运 营 商 ，拥 有 2000

多 万 有 线 电 视 用 户 ， 同 时 还 是 美 国 第 二 大 互 联 网 服 务 供 应 商 和 第 三 大 电 话

服 务 供 应 商 。 56 

（ 四 ） 规 制 融 合  

技 术 条 件 与 市 场 条 件 的 变 化 ， 要 求 对 传 统 的 规 制 理 论 与 规 制 政 策 进 行

改 革 ， 改 变 原 有 的 分 别 管 制 、 多 重 管 制 的 法 规 体 系 与 官 僚 结 构 而 实 现 规 制

的 融 合 。  

马 来 西 亚 早 在 1998 年 开 始 就 对 电 信 与 传 媒 业 实 行 融 合 监 管 。 马 来 西 亚

《 1998 年 通 信 与 多 媒 体 法 》 授 权 成 立 了 马 来 西 亚 通 讯 与 多 媒 体 委 员 会

（ MCMC）， 作 为 负 责 电 信 、 广 播 和 计 算 机 行 业 的 统 一 监 管 机 构 。 在 法 规 体 系

上 ，《 1998 年 通 信 与 多 媒 体 法 》取 代 原 来 的 1950 年 电 信 法（ Telecommunications Act 

1950） 和 1988 年 广 播 法 （ Broadcasting Act 1988）， 为 马 来 西 亚 电 信 业 、 广 播 电 视

业 和 互 联 网 业 制 定 了 规 制 框 架 。通 过 规 制 机 构 的 合 并 与 法 规 的 整 合 ，马 来 西

亚 成 为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为 应 对 传 媒 产 业 融 合 而 制 定 融 合 性 法 律 的 国 家 。 57  

2008 年 ， 韩 国 通 过 整 合 单 独 的 电 信 监 管 机 构 和 广 播 监 管 机 构 ， 即 信 息

和 通 信 部 （ MIC） 和 韩 国 广 播 委 员 会 （ KBC）， 成 立 了 韩 国 广 播 通 信 委 员 会

（ KCC）。 KCC 将 电 信 、 频 谱 分 配 和 广 播 ， 包 括 内 容 业 务 合 并 在 一 个 监 管 机

构 下 从 而 更 加 适 应 融 合 技 术 。 由 于 MIC 与 KBC 之 间 有 关 管 辖 权 的 争 论 ， 使

韩 国 对 IPTV 的 引 进 已 被 推 迟 了 几 年 。但 在 KCC 成 立 后 的 几 个 月 里 ，融 合 的

监 管 机 构 确 定 了 授 权 运 营 商 提 供 IPTV 的 规 则 ，截 至 2009 年 年 底 ，韩 国 的 IPTV

用 户 超 过 百 万 ， 58体 现 了 融 合 规 制 对 产 业 发 展 的 促 进 作 用 。  

英 国 Ofcom 的 成 立 也 是 规 制 机 构 融 合 的 典 型 案 例 。 成 立 于 2003 年 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6 周洋. 美国传媒产业融合创新的模式与借鉴——以 Comcast 为例[J]. 中国记者，2012（1）:120-121.  

57 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(ACMA). Converged legislative frameworks: 
international approaches[R], 2011: 5. 

58 ITU.The ICT regulation toolkit module 1: overview: regulat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[OL], 
http://www.ictregulationtoolkit. org/en/index.html, 2012-08-1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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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com（ 通 信 办 公 室 ） 代 替 原 电 信 办 公 室 （ Oftel）、 独 立 电 视 委 员 会 （ ITC）、

广 播 管 理 局 （ RA）、 广 播 标 准 委 员 会 （ BSC） 和 无 线 通 信 管 理 局 （ RCA）， 对

英 国 的 电 信 与 广 播 电 视 业 进 行 统 一 的 监 管 。  

融 合 的 规 制 机 构 具 有 监 管 媒 体 及 其 内 容 和 信 息 通 信 行 业 的 职 责 ， 工 作

负 担 沉 重 而 复 杂 ， 面 临 严 峻 的 挑 战 。 但 在 融 合 的 环 境 中 ， 分 立 的 传 统 电 信

监 管 机 构 可 能 会 疲 于 解 决 特 定 问 题 ， 例 如 媒 体 内 容 商 与 电 信 服 务 提 供 商 之

间 的 合 并 。 此 外 ， 缺 少 融 合 的 监 管 机 构 ， 可 能 造 成 对 传 输 相 同 内 容 的 不 同

平 台 提 供 不 平 等 规 制 待 遇 ， 或 对 同 一 平 台 传 输 的 不 同 内 容 给 予 不 平 等 监 管

待 遇 的 情 况 。 不 论 是 分 业 监 管 或 融 合 监 管 ， 融 合 都 会 使 监 管 机 构 的 结 构 和

其 所 使 用 的 法 律 文 件 面 临 挑 战 。 59从 国 际 经 验 上 看 ， 一 些 发 达 国 家 先 后 对

分 业 监 管 的 模 式 时 行 改 革 ， 成 立 融 合 性 规 制 机 构 ， 以 适 应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的

发 展 ， 这 代 表 着 最 新 的 规 制 发 展 潮 流 。  

三 、 结 构 ： 垂 直 转 变 为 水 平  

在 模 拟 信 号 传 播 时 期 ， 电 信 、 广 播 电 视 与 出 版 产 业 之 间 是 分 立 的 ， 业

务 形 态 也 呈 现 出 垂 直 结 构 状 态 ， 不 同 的 电 子 传 播 服 务 形 成 了 各 自 独 立 的 传

播 环 路 ， 形 成 相 互 独 立 的 传 播 类 型 、 各 自 有 别 的 传 输 网 络 与 内 容 、 不 同 的

接 收 终 端 （ 见 图 1-5）。 即 使 当 服 务 提 供 商 自 身 不 提 供 完 整 的 垂 直 结 构 业 务

（ 即 全 业 务 ）， 技 术 壁 垒 同 样 会 阻 止 信 息 从 一 个 系 统 传 送 到 另 一 个 系 统 ， 从

而 维 持 垂 直 结 构 的 特 性 。  

 

图 1-5  通信传播产业的垂直结构 

来源：Mueller M.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. 

在 旧 有 的 垂 直 结 构 中 ， 一 般 的 传 媒 组 织 大 部 分 内 容 由 自 己 生 产 ， 包

装 、 组 合 外 包 生 产 的 节 目 内 容 ， 拥 有 并 运 营 自 身 的 信 号 传 输 设 备 ， 即 内

容 、 包 装 、 传 输 一 体 化 。 电 信 产 业 也 类 似 ， 电 信 企 业 生 产 终 端 设 备 ， 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9 ITU.The ICT regulation toolkit module 1: overview: regulat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[OL]. 

http://www.ictregulationtoolkit.org/en/index. html, 2012-08-1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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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 、 运 营 传 输 网 络 ， 控 制 与 管 理 网 络 智 能 ， 服 务 打 包 与 网 络 功 能 的 特 殊

应 用 均 集 于 电 信 企 业 一 身 。  

在 Milton Mueller 看 来 ，形 成 垂 直 结 构 的 真 正 原 因 不 在 于 传 输 网 络 这 一 环

节 ， 而 在 于 信 息 内 容 的 输 入 与 输 出 设 备 。 电 视 与 广 播 信 号 、 声 音 、 图 像 及

文 本 都 可 以 转 换 为 模 拟 电 子 信 号 ， 并 通 过 电 信 主 干 网 络 传 输 ， 但 是 特 殊 的

输 入 与 输 出 设 备 却 不 能 与 其 他 传 输 网 相 联 通 ， 也 不 能 转 换 成 其 他 的 输 入 与

输 出 格 式 的 信 息 ， 于 是 造 成 了 整 个 传 播 系 统 的 分 立 。 因 此 ， 融 合 被 传 、 受

终 端 的 有 限 的 信 息 处 理 能 力 所 限 制 。 60 

但 随 着 微 处 理 器 功 能 的 提 高 和 传 输 过 程 中 信 息 处 理 与 存 储 能 力 向 终 端

用 户 转 移 ， 导 致 越 来 越 多 的 开 放 标 准 和 交 互 界 面 出 现 在 水 平 板 块 之 间 ， 媒

介 体 系 的 垂 直 结 构 的 板 块 遂 被 融 合 后 的 数 字 媒 介 所 代 替 ， 市 场 结 构 也 随 着

传 播 结 构 的 变 化 ， 从 垂 直 转 化 为 水 平 （ 如 图 1-6）。  

融 合 后 的 水 平 板 块 可 分 成 五 大 部 分 ， Bane 等 人 定 义 它 们 为 ： 内 容 创 作

与 生 产 、 服 务 集 成 、 传 输 、 设 备 与 软 件 。 这 五 大 部 分 ， 都 从 原 有 的 垂 直 板

块 分 离 然 后 融 合 而 成 。  

内 容 ：指 的 是 创 作 与 生 产 一 定 编 成 格 式 符 号 材 料 ，如 电 影 、电 视 节 目 、

报 纸 文 章 、 书 稿 、 音 乐 制 品 和 网 站 信 息 等 。 一 般 来 说 ， 内 容 就 是 消 费 价 值

所 在 的 材 料 。  

包 装 ： 指 把 不 同 类 型 的 内 容 或 软 件 组 合 起 来 ， 成 为 一 种 产 品 或 服 务 组

合 的 中 介 环 节 。 包 装 可 以 减 少 消 费 者 的 探 寻 成 本 ， 并 提 供 质 量 控 制 和 功 能

保 障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0 Mueller M.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[J]. The Public, 1999(3):11-2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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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6  通信传播产业水平结构图 

来源：转引自 Mueller M.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. 

传 输 ： 即 分 发 与 运 输 信 息 业 务 。 如 电 话 传 输 网 络 、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或 一

般 形 式 上 的 光 纤 、 同 轴 铜 线 电 缆 、 无 线 电 波 传 播 或 车 辆 运 输 都 是 指 不 同 的

传 输 类 型 。  

软 件 ：指 操 作 或 处 理 信 息 的 特 定 的 已 储 存 指 令 ，常 常 与 设 备 捆 绑 在 一

起 ， 而 不 独 立 为 一 个 产 品 。 台 式 机 应 用 程 序 、 路 线 与 网 络 管 理 协 议 、 浏

览 器 软 件 、 信 息 存 储 与 获 取 协 议 、 多 路 技 术 与 信 号 压 缩 、 搜 索 引 擎 、 交

易 处 理 等 都 属 软 件 。 软 件 内 含 于 传 播 环 节 的 各 个 部 分 ， 同 时 也 是 一 个 单

独 的 市 场 。  

终 端 ： 指 电 信 设 备 与 信 息 处 理 硬 件 设 备 ， 包 括 允 许 用 户 转 换 、 接 收 与

播 放 信 号 的 消 费 产 品 ， 如 手 持 电 话 、 电 视 机 、 传 真 机 、 桌 面 电 脑 等 ， 同 时

也 包 括 组 接 网 络 的 中 间 产 品 ， 如 交 换 器 、 路 由 器 、 解 调 器 等 。  

上 述 五 个 部 分 在 实 际 运 作 中 可 以 产 生 不 同 的 业 务 组 合 或 市 场 战 略 联

盟 ， 从 而 形 成 产 业 融 合 后 新 的 价 值 网 络 形 态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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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传 媒 产 业 融 合 对 规 制 的 影 响  

技 术 发 展 对 规 制 的 影 响 可 能 产 生 于 两 种 路 径 ： 首 先 是 新 技 术 带 来 了 现

有 规 制 未 曾 预 料 的 新 的 服 务 种 类 的 出 现 和 它 的 提 供 方 式 ； 其 次 是 技 术 发 展

产 生 的 供 给 条 件 与 需 求 模 式 的 变 化 ， 影 响 了 整 个 市 场 结 构 和 公 平 竞 争 ， 从

而 产 生 新 的 规 制 需 求（ 如 图 1-7）。61随 着 网 络 带 宽 的 增 加 ，IPTV 业 务 的 产 生

与 发 展 给 各 国 的 传 播 规 制 提 出 了 新 的 议 题 ， 有 的 国 家 把 它 视 为 广 播 业 务 ，

还 有 的 国 家 则 视 之 为 普 通 数 据 业 务 ， 有 的 国 家 则 暂 无 规 制 。 而 随 着 电 信 与

有 线 电 视 业 、 互 联 网 产 业 的 技 术 融 合 ， 导 致 企 业 垂 直 兼 并 与 水 平 整 合 ， 这

对 原 有 传 播 业 的 结 构 规 制 也 产 生 巨 大 冲 击 ， 需 要 规 制 部 门 对 此 作 出 回 应 。  

由 于 产 业 融 合 导 致 产 业 边 界 的 消 融 或 市 场 边 界 的 模 糊 化 ， 融 合 服 务 便

具 有 “模 糊 性 ”特 点 ， 往 往 难 以 清 晰 界 定 其 业 务 性 质 ， 适 用 何 种 规 制 也 就 难

以 确 定 。 除 了 IPTV， 各 国 对 此 有 不 同 的 规 制 模 式 （ 或 视 为 广 播 业 务 ， 或 视

为 普 通 数 据 业 务 ）， 网 络 电 话 （ VoIP） 也 有 同 样 遭 遇 。 在 美 国 和 欧 盟 国 家 ，

VoIP 被 当 作 互 联 网 业 务 进 行 监 管 ， 如 此 容 易 产 生 消 费 者 保 护 的 问 题 ； 而 加

拿 大 则 以 现 有 电 话 业 务 规 制 进 行 监 管 ， 这 种 规 制 模 式 导 致 VoIP 业 者 担 负 沉

重 ； 还 有 至 少 27 个 国 家 ， 如 古 巴 、 埃 及 、 以 色 列 和 南 非 等 ， 禁 止 VoIP 或 无

VoIP 相 关 政 策 ，因 为 该 业 务 会 对 现 有 从 业 者 造 成 损 失 。 62所 以 ，产 业 融 合 对

现 有 的 规 制 带 来 的 挑 战 是 不 容 忽 视 的 ， 挑 战 大 致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：  

 

图 1-7  技术发展对规制影响的产生路径 

来源：Bezzina J, Terrab M. Impacts of new technologies on regulatory regimes.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1 Bezzina J, Terrab M. Impacts of new technologies on regulatory regimes[C]. Communications & 

Strategies, Special Issue, 2005: 15-30. 
62 The World Bank. Regulatory trends in service convergence[R], 2007-07-2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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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1） 对 规 制 同 一 性 的 挑 战 。 产 业 融 合 带 来 的 一 个 主 要 特 征 是 传 输 网 络

可 以 提 供 比 原 来 更 为 广 泛 的 服 务 ，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同 一 网 络 或 平 台 提 供 的

不 同 服 务 自 然 就 是 同 质 的 ， 也 不 意 味 着 作 为 规 制 基 本 原 则 的 公 共 利 益 目 标

会 自 动 地 传 导 至 不 同 的 服 务 中 去 。比 如 ，在 一 数 字 平 台 上 ，传 输 一 部 电 影 、

一 首 歌 曲 、 一 份 火 车 时 刻 表 和 一 次 电 话 通 话 ， 用 户 对 其 有 不 同 的 要 求 ， 反

过 来 ， 不 同 的 服 务 （ 或 活 动 ） 对 用 户 也 有 不 同 的 义 务 要 求 。 因 此 ， 对 不 同

的 服 务 应 该 有 不 同 的 规 制 。 但 产 业 分 立 时 期 ， 都 是 以 各 类 业 务 基 于 的 不 同

网 络 （ 如 电 信 网 络 与 广 播 电 视 网 络 ） 进 行 规 制 ， 而 融 合 时 期 ， 同 一 网 络 可

以 传 输 不 同 服 务 ， 以 传 输 网 络 而 设 立 的 不 同 规 制 难 以 适 应 多 种 服 务 并 存 的

现 状 。  

然 而 ， 对 基 本 相 似 的 服 务 采 用 不 同 的 规 制 ， 则 会 造 成 行 业 之 间 的 不 公

平 ， 会 损 害 竞 争 、 投 资 和 服 务 的 提 供 。 同 一 内 容 在 不 同 的 传 输 平 台 上 （ 比

如 电 视 与 互 联 网 ） 是 否 适 用 不 同 的 规 制 ？ 如 果 是 ， 则 会 造 成 行 业 不 公 平 待

遇 ； 如 果 否 ， 则 原 有 分 业 监 管 的 规 制 将 不 适 应 混 业 经 营 的 现 状 。  

（ 2） 对 基 于 “稀 缺 性 ”规 制 的 挑 战 。 融 合 对 现 有 的 网 络 许 可 制 度 、 资 源

分 配 制 度 等 现 行 的 规 制 方 式 带 来 了 挑 战 ， 因 为 这 些 制 度 是 建 立 在 频 谱 稀 缺

与 内 容 稀 缺 基 础 上 的 。现 有 的 市 场 与 技 术 趋 势 是 ，网 络 传 输 容 量 极 大 提 高 、

跨 平 台 内 容 与 服 务 传 输 的 可 能 性 显 现 、 数 字 压 缩 技 术 使 得 频 谱 稀 缺 问 题 不

再 重 要 ， 这 些 因 素 要 求 现 有 的 规 制 方 式 重 新 调 整 。  

（ 3） 对 规 制 体 制 的 挑 战 。 产 业 分 立 时 期 建 立 的 规 制 机 构 在 产 业 融 合 时

期 则 显 得 分 散 、 复 杂 。 一 是 不 同 机 构 之 间 可 能 出 现 职 能 重 叠 ， 二 是 企 业 需

与 不 同 的 规 制 机 构 打 交 道 ， 都 不 利 于 消 除 行 政 阻 力 。 如 果 规 制 机 构 整 合 为

单 一 主 体 ， 那 么 利 用 某 一 网 络 从 事 不 同 业 务 的 公 司 与 行 政 主 管 机 构 的 事 务

处 理 可 以 更 加 便 捷 ， 不 必 因 提 供 多 元 服 务 而 与 不 同 机 构 发 生 联 系 。  

（ 4） 对 内 容 规 制 的 挑 战 。 原 有 的 广 播 电 视 规 制 中 ， 文 化 多 样 性 目 标 与

地 方 性 内 容 的 配 额 是 针 对 模 拟 地 面 广 播 时 代 所 设 ， 由 于 技 术 所 限 ， 那 时 的

频 道 数 量 相 对 较 少 。 在 数 字 化 、 多 频 道 、 跨 国 传 播 环 境 下 ， 原 有 的 这 些 规

制 是 否 仍 然 有 效 ？ 文 化 多 样 性 目 标 是 否 有 必 要 扩 展 到 新 的 传 播 形 式 ？ 新 增

加 的 传 播 渠 道 是 否 足 够 达 到 节 目 多 样 性 的 目 标 ， 从 而 要 求 对 广 播 电 视 放 松

规 制 ？ 现 有 的 市 场 准 入 规 制 如 何 在 融 合 环 境 下 运 作 ？ 不 断 增 多 的 媒 体 形 式

是 否 降 低 了 对 媒 体 多 样 化 的 规 制 的 必 要 性 ？ 或 者 对 某 些 国 家 来 说 ， 在 数 字

化 、 媒 体 融 合 的 技 术 背 景 下 ， 如 何 对 传 媒 实 行 有 效 的 管 控 也 面 临 着 相 似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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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 播 技 术 导 致 问 题 。  

本 章 小 结  

根 据 经 济 学 者 的 观 点 ， 产 业 融 合 是 在 技 术 演 进 、 商 业 与 市 场 考 量 、 消

费 者 需 求 、 规 制 政 策 等 因 素 的 推 动 下 发 生 的 ， 在 传 媒 领 域 则 相 应 地 发 生 了

传 媒 服 务 形 式 或 产 品 的 融 合 、 传 输 网 络 即 平 台 的 融 合 、 传 媒 组 织 形 态 的 融

合 与 规 制 机 构 和 法 规 的 融 合 ， 传 媒 市 场 结 构 从 垂 直 结 构 向 水 平 结 构 方 向 转

变 。 同 时 ， 传 媒 组 织 的 市 场 结 构 与 市 场 行 为 的 变 化 ， 对 原 有 的 规 制 产 生 了

诸 多 挑 战 ，再 加 上 规 制 的 技 术 环 境 日 益 复 杂 ，对 规 制 的 效 率 也 产 生 了 影 响 ，

由 是 传 媒 产 业 的 经 济 性 规 制 与 社 会 规 制 更 加 复 杂 且 重 要 。 这 也 是 本 研 究 的

价 值 所 在 。  

 


